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1985 ・ 3

关于 “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

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

或者条例的决定 (草案)” 的说明

(1985 年 4 月 3 日 )

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王汉斌

各位代表 :

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

放正在展开。 这是很深刻的变革 , 牵涉方面很广 。

为了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, 办事有章可循 , 有

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 。 其

中 , 立法条件成熟的 , 应当及时制定法律 ; 属于

行政法规范围内 的 , 可以 由 国务院抓紧制定行政

法规。 但是 , 还有不少新的复杂问题超出 由行政

法规调整 的范围 , 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,

需要探索 、 试验 , 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

制定或者补充 、 修改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 , 实际

工作又不能等待。 这个问题如果不妥善地解决 ,

就会妨碍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。

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, 对于新的重大问题 、 重要改

革 , 一般都需要先进行群众性的探索 、 试验 , 经

过社会实践检验的阶段。 然后总结实践经验 , 全

面权衡利弊 , 把成功 的政策定型化 , 制定法律。

根据上述考虑 , 1984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

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

草案试行的决定 , 以后委员长会议又反复研究 ,

并同有关方面商议 , 考虑到宪法已有关于经济体

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规定 , 六届全国人大二

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也批准了 国务院

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

措施 , 对某些需要在现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作出

灵活 变通 的规定 的问题 , 如外商在沿海开放城

市投资办厂在税收方面可以享受比现行税法更加

优惠的待遇 , 可以授权国务院先制定暂行 规定

或者条例 。 这样做, 不仅可以适应当前某些实际

工作需要 , 而且可以积累经验, 为全国人大和全

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或者补充 、 修改法律作准备 ,

有利于加快经济立法工作。 为此 , 根据委员长会

议的意见 , 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授权国务

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

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草案 , 经六届全国人大常

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, 决定提请六届全国人大三

次会议审议 。 现在 , 我对决定草案作以下几点说

明 :

第一 , 决定草案授权国务院必要时可以根据

宪法 , 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

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 , 制定暂行

的规定或者条例 。 这就是说 , 授权国务院可以根

据现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、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

有关决定的总的精神 , 制定灵活 的变通的暂行规

定或者暂行条例 。 如果同现行有关法律或者全国

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,

则必须 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。 这

样规定 , 既允许在 一定范围 内有一定 的灵活性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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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 , 上述授权国务院可以对现行法律的某

些具体规定制定灵活的变通的暂行规定或者暂行

条例的范围 , 只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

面的问题 , 其他不属于这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, 如

涉及刑法 、 刑诉法的问题等 , 不包括在内 。

又在基本原则上保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, 在

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是必要的。

的决定。 在制定或者补充 、 修改有关法律时 , 还

需要相应规定 , 凡是依照国务院的暂行规定或者

暂行条例同外商签订的经济合同继续有效, 直到

合同期满为止 。

第三 , 这些规定或者条例是暂行的 , 经过实

践检验 , 条件成熟时 , 再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

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作出补充 、 修改有关法律

第四 , 上述授权的依据是宪法第 89 条关于国

务院职权的规定 : 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” 。 并根据这

一规定将决定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。

决定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 , 请审议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二十四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1985 年 4 月

10 日 通过 , 现予公布 , 自 1985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

1985 年 4 月 10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

(1985 年 4 月 10 日 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行 )

第一章总则

(二) 公民的房屋 、 储蓄和生活用品 ;

第一条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 规定 ,

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 的继承权 , 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。

第三条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 的个人合法

财产, 包括 :

(一 ) 公民的收入 ;

(三 ) 公民的林木 、 牲畜和家禽 ;

(四 ) 公民 的文物 、 图书资料 ;

(五) 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;

(六) 公民的著作权 、 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;

(七 ) 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。

第四条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 , 依照本

法规定继承。 个人承包 , 依照法律允许 继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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